承诺书

杭州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杭州企业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我方                          自愿参加2019年12月3日上午9:00至下午3:00(延时报价阶段除外) 在杭州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杭交所）旗下产金所O2O网站公开交易的杭州西湖区城北商贸园37幢101-108室等两处房屋五年租赁权（项目编号：HJS2019ZL1456-1457），我方承诺如下：
1、我方已充分了解本次西湖区城北商贸园37幢101-108室房屋五年租赁权的《交易须知》、《房屋租赁合同》（样本）、《房屋租赁消防安全综治责任书》（样本）、《廉政责任书》（样本）等本次交易标的信息披露的全部内容，并愿意受其约束。

2、本次受让是我方真实意愿表示，所提交材料及受让申请的有关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我方对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有效性、合法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我方系合法有效存续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无任何不良社会记录、行政违法记录、司法执行记录等，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支付能力和商业信用，且资金来源合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本标的对受让方应当具备条件的规定。（法人或非法人组织适用）

4、我方已对本次租赁房屋质量、具体位置、房产面积和土地面积的现状均进行了充分了解，对本次租赁房屋现状均已进行了充分了解。若我方成为受让方，同意按交易标的交付时的现状进行移交，保证不会就现状提出任何异议并愿意接受一切风险与责任。

5、我方承诺对我方的用户名、密码、手机号码的安全负责，任何人使用我方用户名、密码、手机号码登录交易系统的，其在交易系统的一切行为均视为我方的行为，由此产生的后果及责任均由我方承担。

6、我方知悉并同意：若我方取得报价资格，竞价期间若无其他意向受让方进行有效报价的，我方保证进行有效报价。若最终因在竞价期间未产生有效报价而导致本次交易未成交的，贵方有权不予返还我方已付的交易保证金，并有权追究我方法律责任。

7、若我方成为受让方，我方同意：本次交易成交后，按照转让方的要求，杭交所在收到我方支付的款项后在转让方要求的时间内将已收款项划转转让方指定账户。若转让方和我方对标的交付有异议的，由我方与转让方自行解决，杭交所与杭州企业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不承担责任。
8、我方知悉并同意：本次租赁权转让方与我方的权利和义务以转让方杭州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与我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为准。若我方成为受让方，我方承诺将严格按照《交易须知》、《房屋租赁合同》、《房屋租赁消防安全综治责任书》、《廉政责任书》履约全部义务。

9、若我方成为受让方，我方承诺并保证：转让方保证租赁房屋产权无争议。该房屋《不动产权证》证载权利性质为出让/存量房产，用途为商服用地/非住宅。我方在租赁房屋后，因证载用途与租赁用途不一致而需要办理相关审批手续的，由我方自行负责办理，转让方予以协助，如因此需缴纳相关费用的，由我方负责，转让方不承担任何责任。我方应充分了解上述情况，由此无法办理工商登记及其他行政审批等相关手续，我方如有损失自行承担。
10、若我方成为受让方，我方承诺并保证：我方在租赁房屋内进行经营活动前，应取得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必要的执照、批准证书或许可证等（如法律、法规要求），相关费用均由我方承担。我方承诺按照该执照、批准证等证书或许可证的规定进行经营活动。

11、若我方成为受让方，我方承诺并保证：租赁房屋招租用途为不得经营餐饮棋牌、KTV等娱乐以及其他扰民行业，不得生产、经营、储存易燃易爆等物品。我方保证在该租赁房屋所规定的用途范围内，按国家规定和《房屋租赁合同》约定依法经营，自行负责办理相关手续和支付相关费用，且按相关规定依法办理开业的证照等审批手续，否则视我方违约。 

12、若我方成为受让方，我方承诺并保证：在租赁期内，我方擅自将房屋转租、转让、转借他人或调换使用的，视我方违约，转让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房屋租赁合同》，收回该房屋，不予返还租赁保证金，且我方按年租金20%向转让方支付违约金，由此而造成转让方损失的，我方予以赔偿。

13、若我方成为受让方，我方承诺并保证：我方未事先征得按规定应报经有关部门核准的书面同意，不得擅自改变房屋的结构和使用性质。我方如需对房屋进行改造、装修或增扩设备时，不允许改变房屋的主体结构，应按规定向转让方以及有关部门办理审批同意手续后，方可进行。其所有相关责任和费用由我方承担。合同期满终止后，转让方不予以赔偿。
14、若我方成为受让方，我方承诺并保证：租赁合同期满，我方在租赁期间的新增设备及可移动部分可由我方自行拆卸搬离，装修部分无条件归转让方所有，与租赁房屋一起移交，转让方不作赔偿。

15、我方知悉并同意：此次出租房屋不得经营餐饮棋牌、KTV等娱乐以及其他扰民行业，不得生产、经营、储存易燃易爆等物品，为确保供水安全，如遇政府重大活动、政府要求或其他政府因素，我方无条件服从政府或转让方安排，由此造成的损失，由我方自行承担，转让方不予以赔偿。 

16、我方知悉并同意：37幢101-108室房屋中有部分已被打通，转让方不负责恢复房屋结构，按现状移交租赁房屋。

17、我方已充分了解并愿意遵守：非转让方原因，若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时，我方所交纳的保证金全部不予退还：
（一）我方提出受让申请（信息披露期间上传资产受让申请电子资料并在线交纳交易保证金）后单方撤回受让申请的（杭交所和转让方一致同意的除外）；
（二）产生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的交易标的，在竞价期间未产生有效报价的；
（三）我方存在影响正常转让、竞价公正性或其他违反竞价程序要求的情形的； 
（四）我方在被确认为受让方后未按约定签署《成交通知书》、《房屋租赁合同》的；
（五）我方在被确定为受让方后未按《交易须知》、交易合同一次付清交易资金的；
（六）我方存在其他违反杭交所交易规则、本项目信息披露要求的。

交易保证金不足以弥补杭州企业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转让方、杭交所损失的，利益受损方有权向我方进行追偿。

我方保证遵守以上承诺，如有违法违规或违反上述承诺行为的，给相关方造成损失的，我方愿意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等一切法律责任。

承诺人（盖章）：

                           代表人（签字）：

2019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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